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2）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業績公佈

新融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全年業績」）連同去

年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4年 2013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287,950 310,867
銷售成本 (230,712) (256,573)

毛利 57,238 54,294
其他經營收入 4 5,364 4,240
提前贖回可換股債券的收益 17,928 —

銷售及分銷開支 (7,615) (9,441)
行政及其他開支 (77,902) (56,118)
融資成本 5 (15,947) (350)

除稅前虧損 (20,934) (7,375)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2,506) 186

年內虧損 8 (23,440) (7,189)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轉換外國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及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2,754) 561

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26,194) (6,628)

每股虧損（港仙）
基本及攤薄 10 (2.58)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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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 2013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12,417 31,633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12 129,515 —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 11,816 2,036

153,748 33,669

流動資產

存貨 11,199 22,96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51,745 44,857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12 110,631 —

可收回稅項 — 2,912
銀行結餘及現金 238,308 84,584

411,883 155,31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50,887 36,396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565
衍生金融工具 110 —

銀行及其他借貸 13,530 18,045
融資租賃下的責任 — 於一年內到期 256 244
應付所得稅 1,908 234
承兌票據 9,375 —

76,066 55,484

流動資產淨值 335,817 99,82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89,565 133,498

– 2 –



2014年 2013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下的責任 — 一年後到期 454 709
遞延稅項 68 176
銀行及其他借貸 40,320 —

可換股債券 104,989 —

承兌票據 132,417 —

278,248 885

211,317 132,61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760 4,160
儲備 206,557 128,453

211,317 13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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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仔告

士打道 108號大新金融中心 12樓 1208 – 10室。本公司的股份（「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

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美元（「美元」）。由於本集團的業務主要位處香港，故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

呈列。就中國若干附屬公司而言，功能貨幣為人民幣。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就編製及呈列截至 2014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而言，如同所呈列最早年度開始，本集團已採

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本集團由 2014年 1月 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所有修

訂。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但於2014年1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及新詮釋。

3.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實體（其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倘屬以下情況，則本公司取

得控制權：

. 對投資對象行使權力；

. 因藉參與投資對象的業務而可或有權獲得可變回報；及

. 有能力行使其權力而影響其回報。

倘事實及情況表明以上所列控制權三個要素的一個或多個有所變動時，本集團重估其是否控制投資對

象。

於有需要時會調整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使其會計政策與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所採用者一致。

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的適用披露資料。

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歷史成本一般按換取貨品的代價的

公平值計算。

– 4 –



4. 收入及其他經營收入

收入來源於以下各項： (i)針織服裝產品收入，乃基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就已售貨品所收取及應收取的淨

額，扣除折扣、銷售退貨及銷售相關稅項； (ii)融資租賃收入，乃基於租賃協議中扣除中國稅項後的租賃

收入淨額及手續費。

本集團年內收入分析如下：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針織產品 245,552 310,867

融資租賃收入 42,398 —

287,950 310,867

其他經營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743 478

出售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422 14

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資收入淨額 2,252 1,602

銷售廢料 774 1,800

雜項收入 173 346

5,364 4,240

293,314 31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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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及其他借貸 1,232 296
—信託收據貸款 112 2
—票據貼現 210 —

—可換股債券 12,189 —

—承兌票據 2,164 —

—融資租賃下的責任 40 52

15,947 350

6.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公司行政總裁（為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的資料集中於已付運或已提供

的貨物或服務類型。

由於本集團之收入、開支、資產、負債及資本開支主要源自生產及買賣針織業務，故過往年度並無呈列

財務資料之分部分析。

於年內，由於集團業務多元化，發展融資租賃業務而引入一個融資租賃新分部。

具體而言，本集團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下的可呈報分部及經營分部如下：

(i) 紡織分部從事外判針織產品及製造及買賣針織產品。

(ii) 融資租賃分部從事融資租賃業務（賺取利息收入及手續費）、租賃業務、購買租賃資產、為租賃交易

提供諮詢及擔保、設備進出口貿易、自動化系統工程及軟件系統工程。

主要營運決策者在設定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時並無彙合所識別的經營分部。

– 6 –



分部收入及業績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紡織 融資租賃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245,552 42,398 287,950

分部業績 (9,074) 6,222 (2,852)

未分配經營收入 3,995
提前贖回可換股債券的收益 17,928
一般及行政開支 (24,058)
融資成本 (15,947)

除稅前虧損 (20,934)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

紡織 融資租賃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310,867 — 310,867

分部業績 1,131 — 1,131

未分配經營收入 2,091

一般及行政開支 (10,247)

融資成本 (350)

除稅前虧損 (7,375)

上文所呈報之分部收入指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兩個年度並無分部間銷售。

分部溢利指各分部所賺取溢利，並未分配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酬、若干其他收入及收益及融資成本。

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向行政總裁報告之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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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紡織 60,638 96,632

融資租賃 262,835 —

分部資產總額 323,473 96,632

未分配 242,158 92,350

綜合資產 565,631 188,982

分部負債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紡織 40,038 35,835

融資租賃 1,973 —

分部負債總額 42,011 35,835

未分配 312,303 20,534

綜合負債 354,314 56,369

為監察分部表現及分部間之資源分配：

—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部，惟不包括中央化管理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用於公司營運的其他資產

（包括廠房及設備）以及其他應收款項。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部，惟不包括中央化管理的衍生金融工具、其他應付款項、應付所得稅、

融資租賃責任、可換股債券、承兌票據、銀行及其他借貸以及遞延稅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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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紡織 融資租賃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量分部溢利或分部資產時計入的金額

添置非流動資產（附註） 1,733 11,843 1,606 15,182
出售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422) — — (422)
廠房及設備撇銷 761 — — 761
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6,815 — — 6,815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的減值虧損 2,130 — — 2,130
廠房及設備折舊 11,967 — 364 12,331

定期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但計量分部溢利

或分部資產時並無計入的金額

提前贖回可換股債券的收益 — — (17,928) (17,928)
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資收入淨額 — — (2,252) (2,252)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變動虧損 — — 110 110
所得稅開支 1,053 1,453 — 2,506
銀行利息收入 (1,741) (2) — (1,743)
融資成本 387 215 15,345 15,947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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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

紡織 融資租賃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量分部溢利或分部資產時計入的金額

添置非流動資產 1,770 — 880 2,650

出售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14) — — (14)

廠房及設備撇銷 12,506 — 394 12,900

定期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但計量分部溢利

或分部資產時並無計入的金額

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資收入淨額 — — (1,602) (1,602)

所得稅抵免 (186) — — (186)

銀行利息收入 (424) — (54) (478)

融資成本 350 — — 350

主要產品及服務收入

本集團銷售其主要產品及向外部客戶提供服務的收入之分析如下：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針織產品 245,552 310,867

銷售煤礦機械 33,547 —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2,544 —

融資租賃手續費 6,307 —

287,950 310,867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營運位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本集團的客戶主要位於美利堅合眾國（「美國」）、歐洲、加拿大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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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的詳細分析如下：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140,696 187,765

歐洲（附註） 70,601 83,975

加拿大 14,700 20,540

中國 42,424 165

其他 19,529 18,422

287,950 310,867

截至2014年及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來自香港（註冊成立國家）外部客戶的收入低於1%。

附註：其主要包括位於德國、瑞士及英國的外部客戶。

本集團關於其非流動資產按資產地區劃分的資料詳情如下：

非流動資產（附註）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871 5,406

中國 21,362 28,263

24,233 33,669

附註：非流動資產不包括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主要客戶的資料

年內佔本集團總收入10%或以上的客戶詳情如下：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1 164,703 181,832

客戶B2 33,547 不適用3

1 來自紡織分部的收入

2 來自融資租賃分部的收入

3 相應收入並未佔本集團外部總收入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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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抵免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1) (111)

中國企業所得稅 (1,453) —

(1,474) (11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90 419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30) —

(1,140) 419

遞延稅項 108 (122)

(2,506) 186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香港利得稅乃按來自或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的 16.5 %（ 2013年：

16.5%）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中國

附屬公司採納之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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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內虧損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已扣除下列項目：

董事酬金 4,161 4,370

薪金及津貼（不包括董事酬金） 21,601 25,79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858 914

員工成本總額 26,620 31,074

核數師酬金 1,045 780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金額 230,712 256,573

廠房及設備折舊 12,331 12,900

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51 —

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6,815 —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的減值虧損 2,130 —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變動虧損 110 —

匯兌虧損淨額 — 538

租賃辦公室物業的最低租賃付款 9,921 6,363

加工費（附註） 43,994 50,036

分包費（列入銷售成本） 61,983 59,461

廠房及設備撇銷 761 —

附註：

根據加工協議，加工費包括以下項目：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津貼 16,579 17,814

工廠租金 2,071 2,133

勞工成本—直接及間接 21,977 27,007

動能 3,367 3,082

27,415 32,222

43,994 5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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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宣派任何股息，自報告期末，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2013

年：無）。

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股東（「股東」）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股東應佔年內虧損 (23,440) (7,189)

2014年 2013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09,918 832,000

就計算截至2014年及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股東於2014年3月5

日批准的股份拆細作出調整。

由於行使可換股債券及認股權證可引致截至2014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虧損減少，故每股攤薄虧損的

計算方法並未有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及認股權證獲兌換。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27,516 27,811

減：已確認的減值虧損 (51) —

27,465 27,811

其他應收款項 22,592 10,267

投資存款（附註） — 3,816

預付款項 1,688 2,963

51,745 44,857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0–45天的平均信貸期。本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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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與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呈列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扣除已確認的減值虧損）如

下：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45天 27,004 27,794

46至90天 171 12

91至365天 — —

365天以上 290 5

27,465 27,811

附註： 於2013年12月31日，本集團向一家具有良好信貸評級的國內銀行購買投資存款，有關存款的可

變回報上限為每年5.7%。於2014年12月31日，並無相關投資存款。

12.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於截至 2014年 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訂立兩份融資租賃協議（ 2013年：無）。就其中一項安排而言，一

名融資租賃客戶（「承租人」）以人民幣 100,000,000元（相當於約 125,160,000港元）將其機器出售予本集團，

並於協議生效之日起2年租賃期中租回該等機器。

另一名承租人租賃本集團以人民幣90,000,000元（相當於112,500,000港元）向選中的供應商購買的設備，租

賃期為自協議生效之日起2年。

就上述融資租賃安排而言，租賃期內租約附帶之息率於合約日按定息釐訂。於融資租賃安排項下的應收

款項及融資租賃安排項下的應計利息結清後，將在承租人以人民幣 100元行使購買權的情況下，把租賃

資產的所有權轉讓予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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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融資租賃的實際年利率介乎15.56%至18.81%。

最低租賃付款 最低租賃付款現值

2014年 2013年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包括：

一年內 143,850 — 110,631 —

一年後但兩年內 143,850 — 129,515 —

287,700 — 240,146 —

減：未賺得的融資收入 (47,554) — — —

應收最低租賃付款現值 240,146 — 240,146 —

分析作呈報用途：

流動資產 110,631 —

非流動資產 129,515 —

240,146 —

於報告期末，相關租賃協議約240,146,000港元（ 2013年：零）的賬齡為1年內。

融資租賃安排項下的其中一項應收款項以應收票據作擔保。另一項融資租賃應收款項以承租人擁有的採

礦權以及兩名股東持有的承租人合共21.94%的股權作擔保。根據法律意見，董事認為，以本集團、承租

人與擔保人訂立的抵押協議，以採礦權及股權作擔保被視為有效及具有法律約束力。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需要就融資租賃安排或或然租賃安排的未擔保殘值作出記錄。

自協議生效之日起至到期日，兩名承租人需每半年向本集團支付租賃付款，共計4次。

融資租賃安排項下的應收款項的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本集團的融資租賃應收款項以相關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人民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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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13,299 10,919

預收款項 4,417 1,528

可換股債券應付利息 5,850 —

其他應付款項 27,321 23,949

50,887 36,396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天 12,470 10,008

91至365天 16 313

365天以上 813 598

13,299 10,919

購買貨品的平均信貸期為30天至90天。本集團就其應付款項的信貸期限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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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及分析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財務表現及業務回顧

針織業務

本集團的紡織分部為在香港成立的針織服裝製造商，所製造的針織服裝產品包括各種傳統

款式的基本服裝以至高質素的時尚服飾，應有盡有。一如既往，紡織分部的客戶主要包括

總辦事處設於美國或德國及瑞士等歐洲國家的國際服裝品牌擁有者，他們以自家的品牌推

銷產品，行銷世界各地。

於2014年，紡織分部錄得收入約245,552,000港元，較2013年約310,867,000港元的收入減少約

21.0%，該減幅主要是來自本集團其中一名總辦事處設於美國的主要客戶減少銷售訂單約

26.1%所致。這導致來自總辦事處設於美國的客戶的收入由 2013年的約 60.4%降至 2014年的

57.3%。與去年的收入相比，來自總辦事處設於歐洲國家及其他國家的客戶的收入分別由

2013年的約 27.0%及 6.0%增至 2014年的 28.8%及 8.0%，而來自加拿大的收入由 2013年的約

6.6%降至2014年的6.0%。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紡織分部的毛利由去年的約 54,294,000港元減少約 12.1%至

2014年的 47,730,000港元。此外，毛利率由2013年的約17.5%增加至 2014年的19.4%，這是由

於為實現盈利的目的而削減毛利率最低的銷售訂單所推動。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紡織分部錄得虧損約 9,074,000港元，而去年則錄得收益約

1,131,000港元。這主要是由於 (i)紡織分部的收入及毛利率因市況及業務環境惡化以及紡織

業競爭劇烈而減少；及 (ii)董事會於 2015年 1月 12日決定終止經營本集團的紡織分部後，紡

織分部的資產的撇減值增加。

融資租賃業務

本集團認為中國的融資租賃行業發展空間巨大。為適當地利用該機會，本集團已在中國成

立兩間外商獨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開展本集團的融資租賃業務。

於 2014年 7月 9日，外商獨資企業山西華威融資租賃有限公司（「山西華威」）獲山西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授出營業執照，其已註冊繳足股本為 35,000,000美元，經營範圍包括但不限於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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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業務；其他租賃業務；向國內外購買租賃財產；租賃財產的殘值處理及維修；提供租

賃交易諮詢及擔保；設備進出口貿易；自動化系統工程、軟件系統工程；技術諮詢服務

等。

於 2015年 2月 4日，本集團已就成立另一間外商獨資企業融元融資租賃（上海）有限公司（「融

元」）於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註冊手續，而上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已發出融元之營業執照，其註冊資本為50,000,000美元。融元之經營範圍包括但不

限於融資租賃業務；其他租賃業務；向國內購買租賃財產；租賃財產的殘值處理及維修；
租賃交易諮詢及擔保；保理業務。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融資租賃分部錄得收入約 42,398,000港元及營業利潤 6,222,000
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2014年10月27日及2014年12月29日訂立的兩份融資租賃協議。

財務狀況及流動資金

於2014年12月31日，本集團錄得總資產約565,631,000港元，乃由內部資源約211,317,000港元

及負債約354,314,000港元提供資金。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合共約238,308,000港元。本集

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由2013年12月31日的2.8倍上升至2014年12月31日的

5.4倍。

或然負債

於 2011年 11月 16日，高等法院對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作出勝訴的判決（「判決」），撤銷一名

供應商（「供應商」）的申索。

於 2012年 7月 23日，供應商就判決提出上訴通知書（「上訴」），上訴已於 2013年 3月 8日進行

聆訊。

於 2013年 3月 14日，上訴庭頒令上訴得直，駁回判決。上訴庭亦頒令，除非供應商與本集

團附屬公司可以其他方式解決紛爭，否則應轉交另一法官重審。就區域法院於 2013年 9月
17日所告知，該案件已轉交區域法院審理。

於2014年，該案件處於聆訊排期階段。

根據法律意見，董事認為本集團對供應商具充份的抗辯理由。因此，本集團並無於截至

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就該申索在綜合財務報表內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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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該案件外，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其他或然案件。

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已於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載列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約39,700,000港
元的擬定用途。於上市時，約 17,300,000港元調撥至建議用於在中國廣東省東莞市大朗鎮洋

烏村的一幅土地（「該土地」）上興建新生產廠房。由於出售該土地（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2年 3月 2日的公佈），本公司已將上述 17,300,000港元重新分配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於

2014年12月31日，上巿所得款項淨額約為39,700,000港元已悉數動用。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5月9日之公佈（ (i)、 (ii)及 (iii)段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內容有關股份配售及可換股債券配售以及 413,700,000港元之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之重新分配：

(i) 計劃約351,700,000港元之所得款項淨額用於獲得融資租賃業務之營業執照及於中國發展

融資租賃業務。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其中238,700,000港元投資於融資租賃資產

及15,000,000港元用於一般營運及行政開支、餘下98,000,000港元持作一般營運資金；

(ii) 計劃約 55,000,000港元之所得款項淨額用於撥資本公司針織業務，以增加其財務彈性。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上述所得款項全部用於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iii) 計劃約 7,000,000港元之所得款項淨額用作與股份拆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配售協

議、轉讓協議、供應合同及銷售合同所產生之專業費用有關之開支。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上述所得款項全部用於法律及專業開支。

外匯風險

就針織業務而言，本集團主要以美元進行買賣交易。由於生產廠房及辦公室位於中國及香

港，故本集團的經營開支主要以港元、人民幣或美元計值。基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本集團

預期短期內不會承受任何重大貨幣風險。

就融資租賃業務而言，本集團的收入、支出及營運開支均以人民幣交易，本集團預期貨幣

風險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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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實施外幣對沖政策以監察外匯風險，並已於 2014年訂立多份結構性遠期合約，以
管理貨幣風險。本集團亦將因應需要考慮進一步對沖重大的外幣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4年12月31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聘有約730名員工，當中包括五名執行董事、一名

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中紡織分部及融資租賃分部分別擁有約700名員工及

20名員工。鑒於董事會於 2015年 1月 12日決定終止經營本集團的紡織分部，本集團將在適

當時機解僱於香港及中國的員工，並按規定支付恰當的法律賠償。

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乃參照員工的表現、資格及經驗，以及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當期市況而

釐定，並每年對薪金及工資作出檢討。本集團亦向其員工提供酌情花紅、醫療保險、社會

保障基金及公積金。根據 2011年 10月 11日的股東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

劃（「該計劃」），目的在於激勵合資格參與者。自採納該計劃以來，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

年度，本公司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前景

針織業務

鑒於董事會於 2015年 1月 12日決定終止經營本集團的紡織分部，在新的一年將不會進一步

向本集團的紡織分部分配資源。

融資租賃業務

鑒於中國近年融資租賃行業蓬勃發展，本集團通過成立兩間外商獨資企業（即山西華威（於

2014年 7月 9日成立）以及融元（於 2015年 2月 4日成立））開展融資租賃業務，以抓住業務機

會。

儘管預期 2015年全球宏觀經濟仍舊下行、產業需求疲弱、企業經營低迷及各行業競爭日益

激烈，但鑒於李克強總理在 2015年 3月份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有關「圍繞服務

實體經濟推進金融改革」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有力聲明，我們依然對金融行業將繼續保持

繁榮發展充滿信心。

– 21 –



根據金融改革，中國政府將會加快資金周轉、改善信貸結構、增加融資總額的直接融資比

例以及降低融資成本，從而令更多金融資源投入實體經濟。中國政府將加深農村信用合作

社的改革，並維持他們在各自縣區法人地位的穩定性。中國政府將通過增加公共物品的供

給，確保以發展為導向及受政策支持的金融機構有效運作。

因此，一方面，本集團將採取有效謹慎措施應對不穩定的經濟環境及繼續透過外商獨資企

業擴大市場份額；另一方面，本集團透過制定策略協助客戶加大系統創新、加強生產能力

以及增強企業發展，為現有客戶提供支持。

此外，本集團將通過繼續在不同行業開發新利基市場及向客戶提供度身訂造及創新的融資

服務，擴大客戶基礎及增強融資服務。

總括來說，本集團管理層對 2015年融資租賃業務的增長充滿信心，並認為集團業務多元化

及發展融資租賃業務將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長期利益。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本集團已採納一套常規，而有關常規乃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載的一切守則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全年業績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冼家敏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王惟鴻先生及趙利新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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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報及進一步資料

本業績公佈於本公司網站 (www.1152.com.hk)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刊登。本集團截

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報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的一切資料，將於適當時候

寄發予股東及可於上述網站閱覽。

承董事會命

新融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余學明

香港，2015年3月27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余學明先生（主席）、余傳福先生（行政總裁）、薛由釗先

生、鄭強先生及韓瀚霆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陳儀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惟鴻先生、冼家敏先生

及趙利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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